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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撤销农村信用代办站案件风险

提示的通知 

 
(银监办发〔2008〕18号) 

各银监局（西藏除外）： 

  2006年以来，河北、河南、湖南、福建、江西、陕西等省陆续发现已撤销代办站违法违规案件60

件，涉案金额6101万元。其中，2007年12月18日，江西省余干县梅港农村信用社原代办员周保阳非法

吸收村民存款41.9万元，引发群体性上访事件。这些案件严重损害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誉，影响了

当地农村金融秩序的稳定。对此，各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应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已撤

销代办站的案件风险。 

  一、开展代办站撤销清查工作，防止发生遗留问题 

  在撤销代办站工作中，有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存在组织不规范，程序不严密，清查不彻底的问

题，致使已撤销代办站遗留许多问题，个别已解聘的代办员冒用原来身份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对此，

各地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必须对照《关于清理农村信用社信用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银

监办发〔2006〕120号）的要求，对撤销工作前、中、后阶段的关键环节进行逐一梳理和排查。对发现

的可疑点，要及时组织人员进行延伸检查，必须采取适当方式，重新与债权人、债务人当面核对存贷

款等业务，不留后患。对新发生的代办站案件，要依照上述要求予以严肃查处。 

  二、进一步加强撤销代办站的宣传工作，普及农村金融知识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加大撤销代办站工作宣传力度，对已撤销代办站和取消代办资格的代办员，

除采取公告形式外，还要发挥村委会密切联系村民的作用，确保每一户村民知晓。同时，要结合“送

金融知识下乡”活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传媒，大力普及农村金融知识。剖析各类

典型案件，警示农民群众，提升农民金融风险意识，防范个别已解聘代办员仍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名

义对外办理存贷款业务，诱发诈骗案件。 

  三、严肃查处代办站违法违规案件，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严肃查处原代办站违法违规案件，凡涉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人员、信誉或资

金问题，一经发现，要及时进行内部立案并配合有关部门彻底查处，维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法权

益。百万元以上案件，要由省级联社组织专案组负责查处。属于原代办员个人违法行为的，一经发现

要立即向当地政府、公安机关报告，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对于代办站案件，

在追究当事人责任的基础上，还要回溯追究管理责任，特别是领导人员责任。 

  四、密切关注已撤销代办站潜在风险，前移案件防范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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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通过各种方式，定期回访已撤销代办站服务辖区村民，密切关注动态变化。

尤其要对经商、办企业、涉赌，以及负债过重、社会交往关系复杂等易发案件的原代办站人员及其家

庭定期了解有关信息，如发现已解聘代办员仍在冒用原来身份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要立即向监管部

门、上级主管机构、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报告，迅速组织精干人员进行彻底清查，防止风险蔓延。对

已经显露群众上访苗头的，要积极教育、合理引导，采取妥善措施，帮助上访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有

效化解矛盾，不得推诿、搪塞，采取过激言行，导致矛盾激化，引发集体性群众上访事件的发生。 

  五、牢固树立服务“三农”意识，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牢固树立服务“三农”意识，合理规划机构布局，妥善配备服务人员，逐步

提高服务人员业务素质和能力。在已撤销代办站、仍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地区，除将原代办员改聘为联

络员或信息服务员提供业务信息服务外，还要适当增加信贷外勤人员，根据农村实际调整营业时间，

方便农民办理各类业务。要积极开发和创新符合农村需要的金融产品，进一步完善结算功能，扩大银

行卡、代理、代办等业务，为农村地区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要结合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信贷

投入，简化贷款手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额度，提高对农户的贷款覆盖面，完善

代办站清理规范后的支农服务。 

  六、做好撤销代办站后续监管工作，维护正常农村金融秩序 

  各银监局要切实加强对已撤销代办站的后续监管工作，督促和指导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做好对已撤

销代办站的清查工作，防止死灰复燃。对已宣布撤销，但仍在非法从事金融活动的代办站应依法坚决

予以取缔，对涉及违法犯罪的代办人员，应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依法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 

二○○八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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